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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孔嘉敏

【案情回放】
2015年5月，嘉兴的张女士通过某融资管理授

课活动与张某、刘某相识。张某、刘某对张女士的
生意产生了兴趣，约定共同合伙投资，于2015年11
月向张女士的账户汇入款项300万元。随后，张女
士向张某、刘某出具了收条1份，并注明此款项为

“周转款”。
1年多时间过去，张某与刘某不仅未见之前所

预想的收益，并且担心还有亏损的可能，因此便想
拿回这笔钱。可是，项目还未结束，无法清算资
金，张女士一下子也没法拿出这笔钱。

2016年11月，张某、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声
称他们向张女士账户所汇的300万元款项为借款，
要求张女士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

这让张女士傻了眼，明明是合作款，怎么变成
了借款？无奈之下，她向律师求助。

【律师说法】
嘉兴市律师协会民商事委员会委员、浙江开

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湘杰：
1.本案的主要争议焦

点集中在“张某、刘某向张
女士的账户汇入款项 300
万元”的性质问题，即本案
究竟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
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

张女士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案件的债权纠纷非民间
借贷行为引起，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
纠纷。

2.本案的主要难点在于张女士出具收条时，未
将款项明确写为合伙款或投资款，而写成了周转
款，因此让张某、刘某钻了空子，声称这笔款项为
借款，由此提出让张女士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

3.民间借贷纠纷和合伙协议纠纷的法律后果
是不同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
的是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而合伙协议纠纷中合
伙人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应当进行结算，并
根据双方约定的比例或出资比例对结算后剩余的
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因此，如果本案的基础法律
关系是合伙协议纠纷，则张某、刘某提出的诉讼请
求是错误的。

张女士听取了刘律师的意见后，向银行调取
了汇款的原始凭证，并收集了其他证据用于佐
证。法院开庭审理后认定，张某、刘某起诉的民间
借贷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明，且张某、刘某坚持以
民间借贷进行诉讼，故判决对张某、刘某的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

【律师提醒】
在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应的权利

义务关系是不同的。比较典型的是，在履行承揽
合同的过程中，承揽人受伤的，定作人不应承担责
任。实践中，部分劳务关系的雇主就通过与劳务
提供者签订承揽合同的方式去规避法律责任。

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或出具收据、收条等书面
凭证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根据合同的性质去确
定款项的性质，如果随意书写款项的性质，可能会
对自己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消毒了吗？
王启峰 图 亦多 文

一组触屏点歌机、两副耳机、两个麦克风；自助使用，无人值守
……近段时间，看起来有点像电话亭的“迷你KTV”出现在不少城市
的商场，为公众日常娱乐消遣提供了又一种选择。但其中一些并没
有明显的消毒标识，如何保证耳机、麦克风等音乐设备的卫生情况，
引起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

这正是：商场随心逛，闲来可点唱。小屋成一统，卫生不能忘。

法治漫画

“周转款”是笔什么款？
一方说是合作款，一方说是借款
当初没写清楚，现在打官司了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21日

（2017）浙0304民初938号
徐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云格服饰

加工厂与被告徐斌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938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282号

阮荣贤、阮新杰：本院受理原告刘虎与你们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1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305号

温州天天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洞头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何清来与被告温州天天环境治理工程
有限公司洞头分公司、柯昌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3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7829号

上海洽田商贸有限公司、晋中泰亨亚飞汽车连锁
销售有限公司、杭州尚雍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温州艾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洽田商贸有
限公司等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依法作出（2016）
浙0326民初7829号民事裁定。原告温州艾都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诉案件将依法
移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7831号

上海吉识实业有限公司、扬州仕荣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济宁泰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尚雍贸易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艾都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诉被告上海吉识实业有限公司等票据返还请求
权纠纷一案，依法作出（2016）浙0326民初7831号民
事裁定。原告温州艾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服该裁
定，提起上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诉案件将依法移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7832号

上海洽田商贸有限公司、杭州尚雍贸易有限公司、

沈阳青草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艾都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洽田商贸有限公司等票
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依法作出（2016）浙0326民初
7832号民事裁定。原告温州艾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
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诉案件将依法移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2523号

田守慧：本院受理原告谢荣兴与被告陈荣平、田
守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陈荣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其中30000元利息从2014年10月8
日起，另20000元利息从2015年2月1日起，均按月利
率2%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陈荣平承
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3、判令被告田守慧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
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五日。期限届满
后，本院定于2017年11月7日8时30分在永嘉县人
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640号

陈林林：本院受理原告金海斌诉被告陈林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62000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费5718元、承担诉
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021号

嘉兴安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万昇制版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县永强制砖厂与被告嘉兴安
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万昇制版有限公司定作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81号

费强：本院受理原告许智华与被告费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费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许智华借款2060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1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65元，由
被告费强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49号
吴永强：本院受理原告陈利珍与被告吴永强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准予原告陈利珍与
被告吴永强离婚；二、婚生子吴一嘉由原告陈利珍抚
养；三、被告吴永强于每周的周六、周日有探望婚生子
吴一嘉的权利，原告陈利珍有协助的义务；四、驳回原
告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
原告陈利珍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892号

王晓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沈炳其与被告章泽军、王
晓燕、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嘉兴中心支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81民初89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依法判令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嘉
兴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沈炳其后续医疗费22210.32
元，驳回原告沈炳其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50元，由被告章泽军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874号

黄建峰：本院受理原告吴义光与被告黄建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
文书。限你在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
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632号

蔡阳菊、张杰勋、张俊洪：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县武
原街道中心建材经营部与被告蔡阳菊、张杰勋、张俊洪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举证通知书等
应诉法律文书。限你们在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695号

李春妹：本院受理原告许卫芬与被告李春妹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424民初6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3605号
袁文华（公民身份号码431002196701160017）：

本院受理原告徐伟忠与被告袁文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本案将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
假日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830号

沈伟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潘卓与被告沈伟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0号

金伟建：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布依阁服饰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77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
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4号

金伟建：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童星阁制衣厂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304号

张锦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常州市明杰纺织厂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13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19号

沈月宾：本院受理原告姚水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
民初4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783号

潘阿三、陈富兰：本院受理原告潘惠根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裁定
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
2017年10月2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297号

沈杰：本院对原告钱海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
12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299号

沈杰：本院对原告莫晓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
12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397号

吴良国:本院受理原告陈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3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94号

陈小平：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县家友竹制品厂与
被告陈小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
付货款 208500 元，并支付从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20641.5 元（按
照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95%计算，其后利息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催讨费用（律师费）35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
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定于2017年9月29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713号

李骏：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李
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